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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起诉讼及股东部分股份被申请财产保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陈泳洪、黄利兵、黄

智勇向法院起诉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方集团”）无能力履

行股份转让协议，三位股东向公司出示了《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说明》，根据《受理案件通知书》，广东省梅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受理该案件： 

一、民事起诉状 

原告：陈泳洪，身份证号码：440527********0439 

      黄利兵，身份证号码：440527********0834 

      黄智勇，身份证号码：440527********0813 

被告：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268758 

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2、判令被告汉方集团向原告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5 亿元（大写壹亿伍仟

万元整）； 

3、判令被告汉方集团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6 月 6 日，原告与被告汉方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原告将

所持的股份合计 8853.89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44%）协议转让给被告汉

方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定金分四次支付：原告将所控制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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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权、表决权等除财产权收益权之外的权益全权、不可撤销委托被告汉方集团

或其指定第三方行使并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被告汉

方集团支付第一期定金；原告辞去董事会席位，并组织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改选

完成后第二天，被告汉方集团支付第二期定金；控制上市公司后，2019 年 06 月

06 日前支付第三期定金； 2020 年 06 月 06 日前(含本日)支付第四期定金，而被

告汉方集团支付完第一期、第二期定金后，未再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至今已经

逾期二年未支付原告方第三、第四期定金。 

2018 年 7 月，原告与被告汉方集团指定的第三方中联集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联集信”）签署了《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

原告将 81，245，096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

权以及除收益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其他权利委托中联集信行使。2018 年 12 月，

双方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原告按合同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而被告汉

方集团却无力继续履行合同，多次违约到期不能支付原告定金。 

被告汉方集团逾期付款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责

任。 

现被告汉方集团逾期不能支付第三期定金将近 2 年、逾期不能支付第四期定

金将近 1 年，且被告汉方集团资产被法院全部冻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已丧失履行合同能力，被告汉方集团逾期不能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原告有权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提前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汉方集团支付违约

金。 

二、《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说明》 

《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说明》系股东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三人为

了说明与汉方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而签字呈送给上市公司、广东省证监局、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书面材料，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2018 年 6 月 6 日，陈泳洪、黄利兵两股东与汉方集团之间就上市公司股份

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2018 年 7 月 25 日三名股东

（含黄智勇）与汉方集团指定的中联集信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2018 年 12 

月 11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例行进行

了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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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股份转让协议》是一个附条件的转让合同，依协议约定当对方支付完

第四期定金的情况下，三名股东才正式将股份过户给对方，在完成付款前，三名

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中联集信并对外披露，待付款条件成就时再行披露《股份转

让协议》，主要考虑到后续双方发生了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时，转让双方可

以即时解除或终止协议，不至于给二级市场带来影响，股份转让双方（包括汉方

集团、中联集信）均接受上述对外进行信息披露的方案。 

2018 年 7 月份，三名股东按照汉方集团之间的约定及与中联集信之间签署

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进行了换届选举，中联集信提名 6 名董事进入董事会，中

联集信同时承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低于 5%，中联集信在承诺期限内并没有完

成增持承诺。 

三名股东之前将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给中联集信公司行使，现委托期限届

满，《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三名股东已遵照与汉方集团之间的约定完全

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三、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公司接到公司股东陈泳洪、黄利兵的告知，近日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贵阳中院根据贵州

汉方（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书》（[2021]黔 01 财保 9 号），

裁定诉前财产保全被申请人陈泳洪名下价值 125,000,000.00 元人民币嘉应制药

（股票代码：002198）股票 19,260,40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0%，财产保全

起始日：2021 年 5 月 18 日。 

四、双方诉讼对公司及此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股东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将部分流通股转让

给第三方，三位股东现正与汉方集团就所持标的股份进行法律诉讼，认为汉方集

团逾期不能支付定金，而且汉方集团财产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汉方集团没有继续

履行合约的能力，三位股东在书面通知汉方集团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后，决定将所

持流通股转让给第三方，不影响第三方受让股份。 

2、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股东起诉汉方集团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申请

财产保全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的生产经营。  

3、三位股东除在广东梅州中院起诉汉方集团及股东部分股份被财产保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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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其他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

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10 日 

 

 


